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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企業商標工作規範之淺述」(中) 
 

Y.H.Y  撰 

 

★、第三章 企業商標的註冊 

◎．第七條～ 

企業生產經銷產品或者提供服務

項目，應設計自己的商標，需取得商

標專用權，可直接向國家工商局商標

局或通過商標代理機構申請商標註

冊。 

＊.台商對於該企業生產商品或提供其

服務項目，為能突顯自己商品之權

利，並設計屬於適合其商品之商標

設計，如此較能使大陸市埸消費者

能在短時間能藉由其商標來了解商

品性質，即所謂利用品牌商標來造

勢之方式，故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

標管理機構或部門，對於其企業生

產經銷產品或者提供服務項目，可

設計自己的商標後，若大陸本地企

業則可直接向國家工商局商標局申

請商標註冊，若為外資企業則可透

過大陸商標代理機構（大陸官方其

所指定專利商標事務所）申請商標

註冊。 

◎．第八條～ 

企業在改造、改組及轉制中，調

整產品結構，開發研製新產品，超越

原註冊商標的核准範圍的，應重新申

請註冊。 
＊.根據大陸商標法第七章之註冊商標

專用權的保護章節中第三十七條規

定，註冊商標的專用權，以核准註

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商品為限。故

企業其在研發研製新產品時，其若

超越原註冊商標核准範圍內的，其

應重新申請註冊，而第十二條同一

申請人在不同類別商品上使用同一

商標的，應當按商品分類表提出註

冊申請或者是依照其第十三條註冊

商標需要在同類的其他商品上使用

的，應當另行提出註冊申請，故由

此可知其企業研發新產品或調整產

品結構時，對於已變更其商品項目

均應重新申請註冊商標。 

◎．第九條～ 

企業的註冊商標需要改變文字、

圖形及其組合或指定顏色的，應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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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出註冊申請。 

＊.註冊商標的有效期為十年，自核准註

冊之日起計算。申請商標註冊的，

應當按規定的商品分類表填報使用

商標的商品類別和商品名稱。同一

申請人在不同類別的商品上使用同

一商標的，應當按商品分類表提出

註冊申請。註冊商標需要在同一類

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應當另行提

出註冊申請。註冊商標需要改變文

字、圖形的，應當重新提出註冊申

請。依照大陸商標法第十四條規

定，其企業註冊商標由於使用上須

要，若改變其文字、圖形及其組合

方式或顏色，其均應重新提出申

請，否則若自行改變註冊商標文

字、圖形或者其組合者，其依照大

陸商標法第三十條規定有其行為

者，必須由商標局責令限期改正者

撤銷其註冊商標。 

◎．第十條～ 

企業的註冊商標需要變更註冊人

名義、地址或者其它註冊事項的，應

當提出變更申請。 

＊ 依照大陸商標法第十五條規定，註

冊商標需要變更註冊人的名義、地

址或者其他註冊事項的，應當其中

須提出變更申請，若自行改變註冊

商標的註冊人名義、地址或者其他

註冊事項的，可由商標局責令限期

改正或者撤銷其註冊商標。 

◎．第十一條～ 

企業開發國際市場，產品外銷或

提供服務項目，需使用註冊商標的，

應向商標局申請商標國際註冊。 

＊.大陸企業在產品外銷或提供其服務

項目，依其大陸商標法第四條規

定，企業、專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業

者，對其提供服務項目權必得商標

專用權的（如煙草、葯品．等），應

當向商標局申請服務商標註冊，若

其申請國際註冊時則可向大陸官方

申請有互相承認保護商標優先權文

件。 

◎．第十二條～ 

企業生產人用葯品和煙草制品，

必須申請註冊，未經商標局核准註，

不得在市場銷售。 
＊.依照大陸商標法第五條規定，國家規

定必須使用註冊商標的商品，必須

申請商標註冊，未經核准註冊的不

在市場上銷售，故依照大陸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生

產、銷售惡劣商品犯罪的決定，其

中對於生產假葯是危害人體健康

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

處罰金，對於人體健康造成危害健

康嚴重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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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並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對

人體健康造成其他特別嚴重的，處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

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故

企業生產人用葯品和煙草制品，必

須申請註冊，未經商標局核准註，

不得在市場銷售。 

◎．第十三條～ 

商標註冊証應妥善保管，不得擅

自塗改、轉借、轉讓、複製、偽造，

如有遺失或毀損應及時向商標局申請

補發。 

＊.大陸企業商標管理機構（部門）管理

人員對於其企業所取得註冊商標不

得擅自作塗改、轉借、轉讓、複製、

偽造，如有遺失或損毀應向商標局

申請補發。故其商標管理人員其在

對商標註冊証各項情況及編制上均

應有效或載明其轉借、轉讓、複製

最新情況，以便隨時保持其商標合

法性。 

★ 第四章 企業註冊商標的使用 

◎．第十四條～ 

企業註冊商標的使用中，應標明"

註冊商標"字樣，或標明註冊商標標記

“註 "或 "R "。 

＊.依照大陸商標法規定：商標使用的文

學、圖形或者其組合，應當有顯著

特征，便於識別。使用註冊商標的，

並應當標明「註冊商標」或者「註

冊標記」。依照大陸商標法實施細則

第二十六條規定，使用註冊商標應

當註明註冊商標字樣，或者標明註

冊標記，在其商品包裝或者註明者

以及其他附著物上標明，故其企業

在其商品上對於已註冊商標應以標

明其可具有下列作用： 

● 日後取締他人商標侵權時可作為使

用証據。 

● 可使大眾消費者了解企業商標即是

企業商品信譽保証。 

◎．第十五條～ 

註冊商標在使用中，商標企業不

得擅自改變其文字、圖形及其組合形

式指定顏色，不得超出核定使用的商

品範圍或服務範圍使用註冊商標。 

＊.依照大陸商標法規定，使用註冊商

標，自行改變註冊商標的文字、圖

形或者其組合的、自行改變註冊商

標的註冊人名義、地址或者其他註

冊事項的、自行轉讓註冊商標的、

連續三年停止使用的，有行為之一

的，由商標局責令限期改正或者撤

銷其註冊商標。 

◎．第十六條～ 

企業的註冊商標自核准註冊之日

起滿十年，需繼續使用的，商標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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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在期滿前六個月內向商標局申請

續展註冊。 

依照大陸商標法規定，註冊商標有

效期滿，需要繼續使用的，應當在

期滿前六個月內申請續展註冊；在

此期間未能提出申請的，可以給予

六個月的寬展期。寬展期滿仍未提

出申請的，註銷其註冊商標。而每

次續展註冊的有效期為十年，其續

展註冊經核准後予以公告。 

◎．第十七條～ 

註冊商標的使用範圍：包括將商

標用於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

商品交易文件上，或將商標用於廣告

宣傳、展覽以及其它業務活動。 

＊.此係明顯規範出商標使用價值，其註

冊商標的使用範圍，包括將其商標

使用於大陸商品、商品包裝，而其

所謂仿冒商標之使用，係指為行銷

之目的而將商標用於大陸商品或其

包裝（包裝袋、包裝盒、包裝紙．．

等相關包裝）、容器（瓶、罐、盒．

等相關容器）、標帖（標籤、書帖、

內籤．等相關標帖）、說明書（使用

說明書、操作說明書、商品說明書．

等相關說明書），價目表（報價表、

報價單、價格表．等相關價目表）

或其他類似物件（型錄、廣告函．．

等相關類似物件）上，而持有、陳

列或散布。商標於大陸電視廣告（有

線電視、無線電視．等相關電視商

標侵權廣告）、廣播（廣播電台．等

商標相關廣播廣告）、新聞紙類廣告

（分類廣告簿、報刊廣告、政府期

刊廣告．等相關新聞紙類商標廣告）

或參加展覽會（對外公開展覽會、

政府舉辦展覽會．等相關展覽會所

展示以促銷其商品商標廣告）。 

◎．第十八條～ 

商標企業許可其他企業使用其註

冊商標，必須簽訂使用許可合同，並

在合同簽訂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合同

報商標局審案及雙方所在地工商局存

查。 

＊ 依照大陸商標法規定其大陸企業在

簽定合同之後，應將其合同報請商

標局其才能有效作為日後合法証

據，如此可以避免日後雙方產生爭

議問題，同時方便商標局查詢。 

◎．第十九條～ 

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應包括以下內

容： 

１當事人雙方的單位名稱和地址： 

＊ 對於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應將其當事

人雙方的單位名稱和地址應詳加註

明，而對於其單位，若為分公司或

分店則將其總公司、總店名稱和地

址加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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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許可使用商標名稱、圖形及其註冊

証號： 

＊ 由於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中期商標名

稱必須將其中、英文字敘述清楚，

若其圖形係由字體所衍生變化出，

則應將其名稱作註明，至於圖形，

若其商標証書上不清楚可見，則應

簡附較清楚之商標圖案以使其能有

效使其圖案能比對完成。 

３ 許可使用商標的產品類別名稱： 

＊ 由於大陸商標係以類別及指定商品

為主，故其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應將

其許可使用商標的產品類別名稱註

明清楚，以防止其被許可使用商標

人使用到其他的商品上，進而造成

大陸商標不當使用，而產生不當使

用之爭議。 

４.許可使用商標的產品質量監督條

款： 

＊.依照大陸商標法規定，商標使用人應

當對其使用商標的商品質量負責。

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當通過商

標管理，監督商品質量，制止欺騙

消費者的行為。由於商標關係著公

司商品之信譽，故授權他人許可使

用商標的商品，其品質的監督就佔

有很重要的關係，否則將會因為被

許可使用商標商品無法達到與正牌

品牌商標品質相同，故在商標使用

許可合同中應註明其監督條款，而

其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監督條款中其

可註明： 

● 若其商品品質欠缺之回收制度。  

●.定期派人檢核其許可使用商標的產

品品質。 

●.不定期至市場抽檢被許可使用商標

的品質是否穩定。 

●.檢核其產品上是有清楚註明商品的

原料、材質等。 

● .檢核其許可使用商標的商品其包裝 

是否完整。 

●.檢核其是否有未經同意而轉包給他

人或再授權於他人。 

５.許可使用商標的產品的銷售地域範

圍： 

＊.經由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可訂定使用

商標產品銷售地域範圍，可避免商

標被許可人其任意擴張其使用地

域，由於大陸幅員遼闊其若不有效

限定其商標所許可實施的地點，則

較不容易控制其品質的掌握，故明

定其產品使用之銷售地點，可評估

其價格的穩定及市場分佈置，而商

標權人若同時取得大陸及國外地區

商標，則其在合同中可註明其商標

實施及運用方式，如此較能保障其

商標權人之合法權益，倘若其未能

註明其銷售地範圍，則極容易因為

其市場分佈置太廣而使其商標質量

提昇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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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許可使用商標的報酬支付辦法： 

＊.對於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中商標許可

使用報酬，於大陸企業支付時其可

依公司性質與形態來評估其市場性

綜合價格，可採有償轉讓註冊商標

或以商標權投資的報酬的金額，則

依其商標廣告量及使用量來區分，

同時亦可採整筆金額支付方式來付

費，亦可採每年分批金額遞減方式

來支付其商標使用報酬，至於其支

付辦法可採年度結算或以投資方式

來作為其支付辦法。 

７.許可使用商標的其他條件； 
＊ .對於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中許可使用

商標其他條件，由於大陸其商標字體

多為簡體字，商標授權人其為能統一

其許可商標大小以及其顏色的統一

性，可於合同中加註其商標使用之限

制，例如：色彩、大小、字體形態、

商標使用廣告上比例均可合同中加

以註明來限制其商標被許可人之運

用實施方式，如此對商標權人較有

利，至於合同中亦可註明雙方若違反

合同約定時，其所應負的罰責及賠償

相同條款，以便其能雙方按其合同所

載方式履行。 

８.許可使用商標的期限： 

＊. 茲由於大陸商標專用期為十年，故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其應對其商標使用許可合同

中所許可使用商標的期限作一明

定，例如：在許可使用商標使用年

限中，被許可使用商標者其應相對

對許可使用商標提撥多少金額來投

資，其許可使用商標廣告費用，如

果涉及有國外商標，則其均應對使

用期限加以限制，如此當被許可使

用商標其如果未達到市場某一成效

或被許可使用商標者，未能有效推

廣該許可使用商標時，則許可使用

商標者其有權應縮短其許可使用商

標之使用年限，以便在授權他人使

用該許可使用商標。 

９.違約責任及糾紛解決方式。 
由於違約責任及糾紛解決方式在

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中其地位甚為重

要，其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

構或部門可採取下列方式： 

● 違約責任部份 
對於商標使用合同違約責任部份，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其在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中可

採用違約金賠償方式、提前解約、

第三擔保單位等方式進行解決，但

是對於訴訟地管轄法院地訂定是否

需在大陸當地解決或其他國家，其

可取決對商標權人有利訴訟地點。 

● 糾紛解決方式部份 

對於糾紛解決方式部份，大陸企業

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部門，其

可採用工商管理局調解方式或委請

第三仲裁單方式進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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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經許可使用他人註冊商標的，必

須在使用該註冊商標商品上標明被許

可人的名稱和商品產地。 

＊.依照大陸商標法規定，商標註冊人可

以通過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許

可他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許可人應

當監督被許可人使用其註冊商標的

商品質量。被許可人應當保證使用

該註冊商標的商品質量。經許可使

用他人註冊商標的，必須在使用該

註冊商標的商品上標明被許可人的

名稱和商品產地。商標使用許可合

同應當報商標局備案。 

◎．第二十一條～ 

轉讓註冊商標的，轉讓人和受讓

人應當共同向商標局提出申請。 

＊.依照大陸商標法規定，轉讓註冊商標

的，轉讓人和受讓人應當共同向商

標局提出申請，受讓人應當保證使

用該註冊商標的商品質量。轉讓註

冊商標經核准後則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條～ 

企業有償轉讓註冊商標或以商標

權投資的，應委託國家工商局指定的

商標評估機構進行價值評估。 

＊．茲由於大陸商標價值認定，其並無

一定標準，故當其大陸企業有償轉

讓註冊商標或以商標權投資的，應

委託國家工商局指定的商標評估機

構（部門）進行價值評估，其認定

上較為客觀，價值認定上可由其： 

● ．該註冊商標在大陸媒體廣告金額 

 及銷售區域宣傳推廣金額。 

● ．該註冊商標在大陸消費者中品牌 

  認定度或市場占有率等。 

● ．其在大陸同行業中的排名地位及 

  是否為上市公司。 

● ．該註冊商標在外國地區的品牌知 

  名度。 

● ．該註冊商標在大陸及外國（地區） 

的註冊申請費用。 

●．該註冊商標的其他費用証明文件。 

◎．第二十三條～ 

企業以商標權投資、作價入股

的，應在投資合同中明確以下內容： 

１ 商標權投資的方式：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

（部門），對於其商標投資的方式、

入股種類、計價方式、盈餘分配、

所占比重等，其均應在其投資合同

中載明清楚，如此可防止其日後產

生糾紛。 

２．商標作價款額：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

（部門），對於其商標價值金額及日

後價值金額成長比例，其亦可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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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合同中載明清楚，如此可防止

其日後雙方對其價值金額產生不同

落差認知。 

３．使用商標的商品品種、數量、銷

售區域及時限： 

＊.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其除對於商標使用許可合同

中許可使用商標各項條件應注意

外，其另於投資合同中使用商標的

商品品種、數量、銷售區域及時限，

其亦應與以註明清楚。 

● 商標的商品品種：其限定於投資合

同中所規定註冊商標所指定之商

品。 

● 商標的商品數量：其限定於投資合

同中所規定註冊商標商品之數量，

若超過其一定數量時其需另外再簽

訂其他合同。 

●．商標的商品銷售區域及時限：其限

定於投資合同中所規定商標的商品

銷售區域及時限，若超過其商品銷

售區域及時限時，其雙方亦需另外

再簽訂其他合同。 

４．商標收益分配： 

＊．對於其投資合同中商標收益分配部

份，其商標權人可於其投資合同中

明訂出所占之比例，若其日後該商

標經再授權後所產生另外收益分配

其亦應於投資合同中載明清楚。 

５．合同終止後商標權歸屬： 

＊．茲由大陸商標權人，其投資多以授

權商標方式加入其投資合同中，故

其合同終止後其投資合同商標權其

應仍歸屬原商標權人，若其雙方投

資合同終止後，則被授權商標權者

應不能再使用該商標之權利。 

６．違約責任及糾紛解決方式： 

＊．對於投資合同中之違約責任及糾紛

解決部份，其可採用商標使用許可

合同中使用違約金賠償方式、提前

解約、第三擔保單位等方式進行解

決，而至投資合同於糾紛解決方式

部份，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

機構或部門，其亦可採用工商管理

局調解方式或委請第三仲裁單位方

式進行解決。 

◎．第二十四條～ 

企業產權因合資、兼併、改組、

出售、清算等行為而發生轉移，進行

財產清算時，商標權作為無形資產的

評估價值應列入企業資產總值。 

＊．茲由於大陸企業或台商企業產權，

常會因為擴大其企業規模或其縮編

其企業編制，進而產生合資、兼併、

改組、出售、清算等行為而發生轉

移，進行財產清算時，由於其商標

權係為無形資產，故商標管理機構

或部門，對其商標權的評估價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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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列入企業資產總值，以便於其

能得到該企業之正確的總值金額。 

★、第五章企業註冊商標的印制及管理 

◎．第二十五條～ 

印制註冊商標標識，應到工商行

政管理機關指定的商標印制單位印

制，並監督印制數量和質量。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其在印制註冊商標標識，應

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指定的商標印

制單位印制，同時其亦應藉此了解

其商標印制單位之人員編制及其整

個印製當中之流程及其管理方式，

如此方能監督其商標印制單位印制

數量和質量，如此則可控制其註冊

商標的印制品質。 

◎．第二十六條～ 

印制註冊商標標識，應向商標印

制單位出具營業執照、商標註冊証及

單位的印制証明。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其在印制註冊商標標識，應

向商標印制單位出具營業執照、商

標註冊証及單位的印制証明，至工

商行政管理機關指定的商標印制單

位印制，同時亦應藉此了解商標印

制單位之人員編制及整個印製當中

之流程及管理方式，如此方能監督

其商標印制單位印制數量和質量，

進而能控制其註冊商標的印制品

質。 

◎．第二十七條～ 

印制的商標應當與商標註冊証上

的商標圖形相同，其商標標識樣稿上

的企業名稱和地址應當與商標註冊証

上的註冊人名義、地址相一致。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

（部門），對於企業註冊商標標識在

印製時，印制的商標應當與商標註

冊証上的商標圖形相同，而商標標

識樣稿上的企業名稱和地址應當與

商標註冊証上的註冊人名義、地址

相一致，如此才不會造成商標不正

當使用，同時亦可使消費者能對其

商品企業名稱和地址能充份了解。 

◎．第二十八條～ 

被許可人印制許可使用的註冊商

標時，應有明確的授權書或者出示其

商標使用合同文本中含有許可人允許

其印制商標的內容，其商標樣稿應當

標明被許可人的企業名稱和地址。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

（部門），對於被許可人印制許可使

用的註冊商標時，可應出具明確的

授權書，如此以避免他人利用其名

譽進而私下印製其商標標識，若其

無明確的授權書，則其應出示其商

標使用合同文本中含有許可人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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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印制商標的內容，其商標樣稿應

當標明被許可人的企業名稱和地

址。 

◎．第二十九條～ 

印制好的商標標識，應由企業商

標管理機構妥善保管，嚴格管理，由

專人清點入庫，填寫登記表，並由專

人根據生產及銷售計劃發放，不得超

發超領，不得丟失，擅自處理或賣。 

＊．由於企業在印制商標時，若委託商

標印制單位印制註冊商標標識，故

對於印制好的商標標識，應由企業

商標管理機構（部門）妥善保管，

並嚴格管理由專人清點入庫，填寫

登記表，並由專人根據生產及銷售

計劃發放，不得超發超領，不得丟

失，擅自處理或賣，如此企業可藉

由其商標標識的控制能掌握其企業

商品之數量。 

◎．第三十條～ 

報廢的舊商標和殘次商標必須經

企業商標管理機構核實後統一監督銷

毀，不得私自銷毀、盜賣或挪作他用。 

＊．由於企業在印制商標時，若委託商

標印制單位印制註冊商標標識，對

於其報廢的舊商標和殘次商標必須

經企業商標管理機構（部門）核實

後統一監督銷毀，不得私自銷毀、

盜賣或挪作他用，如此可避免其商

標印制單位將其報廢的舊商標或殘

次商標以假亂真方式以仿品銷售至

大陸當地或國外，進而影響其商標

權人商標品牌的品質。 

★、第六章  企業註冊商標的廣告宣傳 

◎．第三十一條～ 

註冊商標的設計要創意新穎，獨

具特色，顯著性強，便於廣告宣傳。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對於其企業註冊商標的廣告

宣傳中之註冊商標的設計要能創意

新穎，其可利用大陸當地習慣性用

法，將其圖案以配合中英文字體變

化來顯出其獨具特色，若能使消費

者一眼就能明瞭其商標代表商品含

意，如此以便於廣告宣傳。 

◎．第三十二條～ 

企業在產品或服務項目的廣告宣

傳中，應注重對其商品商標或服務商

標的宣傳，不應用商品名稱或別名替

代商標名稱宣傳，淡化註冊商標。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

（部門）其在企業註冊商標的廣告

宣傳，應將其註冊商標字體放大，

此不僅能能凸顯出其品牌，並能有

效防止其和廣告內容中商品名稱或

別名混淆，進而造成消費者誤認其

商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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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企業商品、服務項目的標簽、說

明書、封簽、包裝物、質量檢驗單、

合同訂單以及廣告宣傳品，應將註冊

商標印制於其顯著位置，並突出商標

部分。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對企業註冊商標的廣告宣傳，

對於其： 

●．企業商品：可配合其商品特質來選

取適合其所使用註冊商標名稱，並

可將其註冊商標印制於企業商品顯

著位置（例如：商品主體正面較易

觀看處）。 
●．服務項目的標簽：可將註冊商標印

制於服務項目及內容之側邊，以便

能使其商標位置顯著。 
●．說明書：可將其註冊商標印制其說

明書正面位置，如此可突顯出其商

標。 
●．封簽：可將註冊商標印制於其封簽

旁或其位置上。 

●．包裝物：該包裝物應選取鮮明之包

裝設計配合註冊商標印制於其顯著

位置來突出商標。 

●．質量檢驗單：可將註冊商標印制於

其質量檢驗單顯著位置，並突出 

商標部分。 

●．合同訂單：可將註冊商標印制於其

合同訂單首頁位置。 

●．廣告宣傳品：至於廣告宣傳品，可

將其註冊商標以平面或立體方式來

表現及凸顯該商標。 

◎．第三十四條～ 

使用註冊商標的產品或服務項

目，應注重質量，以保証商標信譽。

對註冊商標的廣告宣傳，要注重廣告

覆蓋面，以提高商標知名度。 

＊大陸企業或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

部門，對於企業註冊商標的廣告宣

傳中使用註冊商標的產品或服務項

目，應注重其質量，並可從點的分

佈到面的區域應積極注意到其商標

整體運用，而其商標信譽指標則可

包括大陸業積概況、大陸同業排

名、財務信用是否良好、商標信息

服務是否完整廣闊、企業品牌通路

是否順暢、商品後勤支源、全球商

標策略、商標設計及研究創新、商

標管理是否完善、商標管理人力資

源是否充足、品牌製造與商標營運

行銷是否一體，以便於大陸企業或

台商之商標管理機構或部門，使用

註冊商標的產品或服務項目，應註

重質量，以便能保証商標信譽並提

高商標知名度。 


